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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说法不武】

在国务院力推简政放

权的背景下， 环境公

益诉讼权利也应该大

大方方地向社会进一

步放开， 向民间公益

组织放开。

【缘木求鱼】

只要有 “刘四爷” 镇

在那儿，估计“祥子”

们心里就舒坦不了；

“祥子” 们心里不舒

坦， 坐车的估计也好

受不到哪去。

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望迎来春天

刘武俊

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

《

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
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，

自

1

月

7

日起实施

。

以此为契机

，

环境民事公

益诉讼有望开辟新局面

。

今年元旦

，

新修订的

《

环境保护

法

》

正式生效实施当天

，

由民间环保组

织自然之友等提起的

“

福建南平生态

破坏案

”

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

院立案受理

。

这是新

《

环保法

》

实施后

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立案

。

不过

，

环境民

事公益诉讼之路并不顺利

，

立案难

、

举

证难

、

鉴定难等一直是困扰社会组织

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因

。

原告资格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

核心问题

。

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

规定

，

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

诉讼

。

新

《

环保法

》

第五十八条规定

，

依

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

门登记

，

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

连续

5

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

织

，
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。

对此

，

《

解释

》

第二条称

：“

依照法律

、

法规的

规定

，

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

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

、

民办非企业

单位以及基金会等

，

可以认定为环境

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

。”

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

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

，

且从事环

境保护公益活动的

，

可以认定为环境

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

“

专门从事

环境保护公益活动

”。

对社会组织提起

诉情节轻微的违规行为

、

社会组织成

员以及法定代表人个人的违法行为

，

不影响社会组织提起诉讼

。

司法解释规定

，

环境民事公益诉

讼案件可跨行政区划管辖

。

这一新规

有望破解司法审判的地方保护主义

。

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

院受案范围之一就是北京市范围内跨

行政区划的环境保护案件

。

公益诉讼制度是以司法手段维护

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器

，

环境公益

诉讼也是维护环境权益的最后一道防

线

。

新环保法和最高法院的

《

司法解

释

》

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撑开了法律

的保护伞

。

环保组织理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

的主力军

。

环保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

和企业的第三方

，

相对于其他社会组

织

，

其公信力更高

，

适合作为环境公益

诉讼的主体

。

环保法等法律法规应明

确环保组织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

资格

，

让更多的环保组织有效开展环

境公益诉讼活动

，

让环保组织真正成

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

。

民间环保公益社团堪称环境公益

诉讼的理想原告

。

民间环保公益社团

具有公益性

、

专业性和利益中立性

，

在

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

，

具有检察机关和环保管理部门所不具

备的独特优势

，

同时又比公民个人更

有力量

。

最高法院

《

司法解释

》

明确规

定

，

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

讼

。

根据这一司法解释

，

我国目前符合

条件的

700

余家社会组织都可以提起

环境公益诉讼

，

预计将有更多社会组

织加入到公益诉讼的队伍中

。

这无疑

将极大调动民间组织有序参与环保司

法的积极性

，

有效维护民间组织的公

益诉讼权利

。

在国务院力推简政放权的背景

下

，

环境公益诉讼权利也应该大大方

方地向社会进一步放开

，

向民间公益

组织放开

。

诉讼权利本来就不属于公

权力的范畴

，

公益诉讼权利本质上是

一种社会性权利

，

赋予更多社会组织

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有利于进一

步激发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正能量

。

随着新环保法和最高法院

《

司法

解释

》

的实施

，

命运多舛的环境公益诉

讼有望真正走进春天里

。

（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）

别太把医生职称当回事儿

沈凌

我们去医院看病

，

会遇到的第一

个选择就是

：

挂号是挂普通号呢

，

还是

专家号

？

所谓普通号和专家号的区别

，

来自于给你看病的医生的职称

。

如果

是主任医师

，

那么就是专家了

，

而如果

是主治医师

，

那么就是普通号

。

看起

来

，

医生的职称是一个好东西

，

它相当

于超市里面的商品标签

，

上面写着

“

新

到

”

那么就是贵的品质好的

，

上面写着

“

大减价

”

那么就是快到到保质期的继

续贱卖的了

。

对于普罗大众而言

，

去医院看病

，

总是希望得到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的

服务

。

但问题是

，

我们作为普通患者

，

都不怎么识货

。

看着一溜儿的白大褂

，

晃得人眼睛都花了

，

怎么能知道哪个

医生水平高

，

哪个医生水平低

，

哪个医

生还在实习期呢

？

所以

，

卫生部和医院

的领导想得很周到

，

给每个医生贴了

一个标签

，“

主任

”“

副主任

”“

主治

”，

就

像是超市里面的减价标签

，

这样就让

病人的鉴别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

，

选

择起来也就方便了

。

所以说

，

这个职称制度是一个现

代社会的进步

。

以前华佗李时珍时代

是没有职称的

。

一个医生的水平高低

，

完全是要靠病人的口碑积累起来的

。

于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

：

医生面对那

些本来应该好好服务的病人

，

有点儿

挑三拣四

，

不敢放开了干活

。

因为担心

没有医治好一个本来或许也医不好的

病人

，

让病人或者病人家属认定是医

生水平不高

，

传播出去坏了名声

。

现代

的职称判定是由同行专家来进行的

，

同行专家有能力从一个同样的没有医

好的结果中

，

区别出是病患本身的问

题还是医生在处理上有不当行为

，

这

样对医生的技术判定就可以客观公正

一点

。

但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美的制

度

，

最近却发生了很多不好的变化趋

势

。

当病人信赖这个标签去选择好医

生的时候

，

这个标签却变得越来越不

靠谱了

。

首先

，

不是所有贴着主任医师的

医生都是因为医术高明而成为主任医

师的

。

每个医院现在都有一些政治任

务

，

比如上级要求每年派一个医生去

援助非洲

。

这个可不是一件轻松活

，

特

别是现在这个埃博拉时期

，

更加危险

。

万一医院里面没有自告奋勇的医生

，

就急坏了院长大人

，

总不会到最后院

长亲自出马去非洲吧

？

当然院长不是

笨蛋

，

他们很容易就想出了一个好主

意

：

让主任医师的头衔变成在医生的

鼻子前面不断晃悠的胡萝卜

。

谁愿意

去非洲呆两年

？

主任职称的奖励

！

所谓

重赏之下必有勇夫

，

主任医师意味着

将来能够变成专家了

！

变成专家自然

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

，

经济收入

的增加

，

于是院长大人就不必去非洲

了

。

但是这样一来

，

病人就麻烦了

。

我

怎么能够辨别出这个专家是因为真正

的医术高明而成为的专家

，

那个专家

仅仅是因为对非洲兄弟有爱心而成为

的专家呢

？

其次

，

现在的职称评审制度中很

讲究临床医生的科研能力

。

你或许是

一个手术技术很高明的临床医生

，

但

是你并不专长于搞科研发表

SCI

论

文

，

于是在当前的考核制度下

，

你很

可能一辈子是主治医师

，

而当不了主

任医师

。

相反

，

或许你是一个根本临

床能力很差的医师

，

但是你博士毕

业

，

发表了若干篇国际学术论文

，

于

是就晋级专家行列

。

诸位病患朋友

，

你们心底里是喜欢很会对付实验室

小白鼠的论文专家呢

？

还是实实在在

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呢

？

可惜的是

，

临

床经验不如

SCI

论文来得清晰可见

，

在评审中变得不那么地重要了

。

这样

一来

，

病人看职称选医生

，

很有可能

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

。

所以

，

当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

，

最

好的办法还是找个朋友走个后门

，

听

听他们同行的评价

，

才能选到你最心

仪的医生

。

（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博士）

【金瓶商话】

民间高利贷纠纷中，

债务人一旦资金链

断绝，官员身份的债

主总会在第一时间

拿到他的本金甚至

利息。

谁把的哥变成了骆驼祥子

木木

必须承认

，

开出租车曾经是一个

很不错的职业

。

以北京为例

，

早年间在

京城

，

并不是谁想开就能开上一辆出

租车的

。

那时候的出租车

，

即使是被誉

为

“

蝗虫

”

的

“

小面

”

吧

，

跑在马路上

，

也

个个骄傲得不得了

。

曾经认识过一个

“

的哥

”，

据他说

，

自己是北京城里最早开上出租车的那

一批幸运儿中的一个

，“

那时候赚钱容

易

，

来钱快得很

。

但我这个人跟别人不

一样

，

挣了钱

，

不乱造

。

我没任何不良

嗜好

———

不抽烟

、

不喝酒

，

更别说其他

的了

，

就爱攒钱

。

攒够点儿钱

，

就买间

小平房

；

再攒点儿

，

就再换个大的

；

换

来换去

，

最后在景山东边儿置下个四

合院儿

。 ”

这位老兄说这话的时候

，

出租车

的活计其实已经不太好干了

，

但他显

然要比那些家在北京远郊区县

、

双班

儿倒换着起早贪黑给出租车公司的

老板们奔

“

份子钱

”

的

“

的哥

”

们

，

要幸

运得多

，

因为他开的出租车是个体

车

，

每个月只需交点儿相较

“

份子钱

”

真如毛毛雨一般的管理费就齐活

，

剩

下的

，

就都是自己的

，

按他的话

，“

每

天

，

想干

，

我就多干会儿

，

不想干

，

我

就少干会儿

；

现在开车在街上跑跑

，

纯为个玩儿

。 ”

只要搭乘过北京的出租车

，

估计

都会对北京

“

的哥

”

能侃留下深刻的印

象

。

但这位老兄

，

确实没有吹牛

。

别的

就不说了吧

，

单说他的面相脸色吧

，

本

人打过这么多年的车

，

印象里似乎就

从来没见过这么滋润的

“

的哥

”；

衣着

也很干净

、

整洁

、

利落

，

整个人就像他

那辆有里儿有面儿的车一样

，

看了就

让人心情舒畅

；

明明比本人还大了七

八岁

，

但看上去

，

却似乎要年轻得多

。

也是

，

没什么操心的事儿

，

任谁想不显

得年轻些都难

。

这位老兄的生活和工作状态

，

显

然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

；

大约

，

所有的

劳动者

，

没一个不希望早日达到这种

境界的吧

。

但希望终归是希望

，

现实从

来很骨感

。

这个世界上

，

无论过去

、

现

在

、

还是可预计的未来

，

能实现

“

自由

”

的人总归是凤毛麟角

。

也是

，

如果所有的劳动者都如这

位

“

的哥

”

般实现了

“

自由

”，

那社会也

就彻底和谐了

。

不过

，

中国还要

“

初级

阶段

”

很多年

，

绝大多数人

，

除非机缘

巧合

，

而且也能足够幸运地把握住可

遇不可求的机缘

，

更重要的是

，

凡事还

都要想得开

、

想得长远

，

否则就只能继

续走在追寻

“

自由

”

的旅途中

。

最近

，

许多城市的

“

的哥

”

们

“

折

腾

”

得比较厉害

。

其实

，

这些当代的

“

骆

驼祥子

”

们

，

忍着麻烦

、

痛着减收

、

冒着

风险

，

折腾来折腾去

，

所为也不过在这

条人人心向往之的旅途上能多往前跨

上几大步而已

，

实在没什么可苛责的

。

但这看起来似乎根本无足道哉的小进

步

，

却让人折腾了一年又一年

，

消磨了

一代又一代

“

的哥

”

的希望

。

其实

，

出租车行业最为人诟病之

处

，

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

，

就是

“

刘四

爷

”

们何去何从的问题

。

在巨大央企都

纷纷迈步改革的当下

，

东南西北的

“

刘

四爷

”

们却把自己的饭锅看得紧紧的

，

不但一点儿不松手

，

反而还四处贼

（

zei

，

一声

，

北京方言

，

意指像贼惦记

着别人兜里的钱包那样

，

惦记着别人

的利益

）

着别人的饭碗

，

那副嘴脸

，

想

想都让人生厌

。

出租车跑在路上

，

有交警管着

；

只

要搞个税卡跟计价器同步起来

，

月底

缴多少税

、

缴没缴税这种事儿

，

地方税

务部门完全能管得很好

。

没了

“

刘四

爷

”

的

“

份子钱

”，“

的哥

”

们多挣点儿

，

乘客们少花点儿

，

地方税收多收点儿

，

就一定是皆大欢喜的局面

。

原本就没

“

刘四爷

”

多少事儿

，

多年了

，

却一直把

这位来历不明

、

背景复杂的

“

大仙

”

供

在香炉后面

，

还真是让人奇怪得很

。

只要有

“

刘四爷

”

镇在那儿

，

估计

“

祥子

”

们心里就舒坦不了

；“

祥子

”

们

心里不舒坦

，

坐车的估计也好受不到

哪去

。

心里不舒坦的人多了

，

社会和谐

就是一句空话

。

其实

，

没事儿

，

谁愿意

放着舒心的日子不过

，

瞎折腾

。

现在

，

瞎折腾的人多起来

，

肯定是因为有人

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了

。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【庙堂江湖】

当你去医院看病的

时候，最好的办法还

是找个朋友走个后

门，听听他们同行的

评价，才能选到你最

心仪的医生。

当高利贷与权力牵手

黄波

有人总结西门庆的生财之术

，

除

了偷税

、

靠纳妾财色双得以及多元化

投资之外

，

放高利贷也是其一

。

证之于

《

金瓶梅

》

文本

，

诚然

。

但同样是放高利

贷

，

西门庆与一般民家还有很大不同

。

《

金瓶梅

》

第

38

回

，“

揽头李智

、

黄

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

，

钱粮下来

，

该一万两银子

，

也有许多利息

”。

何谓

“

揽头

”？

魏子云

《

金瓶梅词话注释

》

释

曰

：

李智

、

黄四二人是西门庆在商场上

的有力帮手

，

因为西门庆已是五品秩

的武官

，

身在官场

，

不能直接作官商之

间的营私舞弊行为

，

虽有几家铺面

，

雇

有韩道国与人经营

，

但有些与官府在

暗中往还的事

，

须有商人作底盘

。

李智

黄四就是这种人物

。

据此

，

对西门庆来说

，

李智

、

黄四的

作用无非充当官商之间的媒介罢了

，

即

今之

“

掮客

”

也

。

依靠这样的掮客

，

在这

笔承揽朝廷香蜡

、“

有许多利息

”

的生意

中

，

碍于身份

，

西门庆未直接参与

，

但应

伯爵对西门庆划策曰

：“

教他另搭别人

，

在你借二千两银子与他

，

每月五分行

利

，

教他关了银子还你

。 ”

最后西门庆借

出了一千五百两银子

。

西门庆借给两个揽头一千五百两

银子

，“

每月五分行利

”，

这是个什么概

念

？

直白地说

，

仅凭这笔一千五百两银

子的借款

，

西门庆每年获利

900

两白

银

，

即年息高达

60%

。

这当然属于不折不扣的高利贷

，

而且还为当时的法律所不容

。 《

大明

律

》

规定

，“

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

，

每

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

，

年月虽多

，

不过

一本一利

。

违者笞四十

，

以余利计赃

，

重者坐赃论罪

，

杖一百

。 ”

按照明朝这条法律

，

民间借贷

“

每

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

”，

这一点很好理

解

；“

年月虽多

，

不过一本一利

”，“

一本

一利

”

究竟何所指

？

查考了一下

，“

一本

一利

”

这个词在元明戏曲小说里经常

出现

，《

宋元语言词典

》

释之为

“

连本带

利

”，

但这种解释显然比较牵强

、

含混

，

因为如果将

“

连本带利

”

代替

“

一本一

利

”

再放进明朝法律条文中

，

遂成为

“

年月虽多

，

不过连本带利

”，

这如何说

得通呢

？

百思难解之中翻书遣闷

，

突然在

郭建

《

非常说法

：

中国戏曲小说中的法

文化

》

一书中找到了答案

。

原来

，“

一本

一利

”

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利息进行限

制的一种规定

，

即债务利息无论怎么

累计都不得超过原本的

100%

，

易言

之

，

债务人所要偿还的债务最高数额

只能是一个本金和一个总额相当于本

金的利钱

，

所以习惯上称之为

“

一本一

利

”

或

“

一本一息

”。

无论金融业是否发达

，

民间借贷都

无法消失

。

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

，

如果

放任借债利息过高

，

就不再是借贷双方

私人的事情

，

而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

题

。

因此历代法律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利

息进行限制

。

唐代已有法律明确规定利

息累计不得超过原本

，

称为

“

一本一

利

”，

同时又从利率上限制利息盘剥

，

每

月利息不得超过六分

，

以后唐末法令又

进一步限制利息

，

月利不得超过四分

，

宋朝法令沿袭唐末

“

月利四分

”

的最高

利率限制

，

到了金朝

，

这个利率又被降

到

“

月利三分

”，

直到被元明清各朝法律

所相沿

。

而据考证

，

到了近代

，“

一本一

利

”

之规定仍然有效

。

回头看西门庆和两个揽头的借

贷

，

属于高利贷一目了然

。

但细究其

里

，

其实并非普通的民间借贷

。

应伯爵

在双方之间搭桥时对西门庆说的明

白

，“

凑个千五儿与他罢

，

他不敢少下

你的

。 ”

揽头原就是借助西门庆的官方

身份赚朝廷的钱

，

当然要对西门庆表

示感谢

，

借债之后再还债付息本来就

是烟雾弹耳

。

既然旨在以隐蔽的方式

让西门庆分润

，

利息之高低又哪里是

值得关心的问题呢

？

众所周知

，

放债利息过高充满了

无法预知之风险

，

而且还往往不为法

律所容

。

但是如果其中掺入了权力因

素

，

这种风险就会降低许多

，

就像应伯

爵说的

，

面对西门大官人

，

借债人谁敢

少与你的

？

民间高利贷纠纷中

，

债务人

一旦资金链断绝

，

官员身份的债主总

会在第一时间拿到他的本金甚至利

息

，

今人又何曾陌生呢

？

（作者系湖北杂文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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